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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臺灣北部某農產運銷公司 COVID-19 
群聚事件疫情調查 

 

林佑宸＊、陳孟妤、胡孟凱、董曉萍、蔡玉芳、洪美蘭、熊敏、劉士豪 

 

摘要 

2021年 6月疾病管制署接獲通報，某農產運銷公司發生 COVID-19群聚事件。

經回溯調查及後續追蹤，自 5 月 14 日至 7 月 22 日期間該公司管理之 A、B 兩

市場共計有 129名確診（A市場 105名；B市場 24名）。本起群聚事件該場所密切

接觸者採擴大匡列與採檢、其他人員則輔以篩檢及健康監測、人流管制、健康證明

等措施後，此起疫情獲得控制。建議相關場域或公司應參考「批發市場防疫管理

措施建議指引」，訂定其防疫計畫書，並落實執行相關防疫措施，以降低疫情於

市場之發生機率與規模，及社區傳播風險。 

 

關鍵字：新型冠狀病毒、COVID-19、無症狀感染、職場接觸者、批發市場 

 

疫情描述 

一、事件緣起 

2021 年 6 月疾病管制署（下稱疾管署）接獲通報，某農產運銷公司

（下稱農產公司）發生 COVID-19 群聚事件，該農產公司管理 A、B 兩市場為

全臺灣最具規模之果菜集散交易中心，進行果菜拍賣交易及進出貨管理，亦

供應北臺灣各機關團體、超級市場等客戶餘 250 家。疾管署臺北區管制中心

接獲通報後，即會同地方政府衛生局及農產公司啟動調查。衛生單位經回溯

COVID-19 確診個案疫調資料、接觸者追蹤及主動篩檢，自 5 月 14 日至 7 月

22 日共計發現 129 名與該農產公司相關 COVID-19 確診個案（A 市場 105 名、

B 市場 24 名）。確診定義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，臨床檢體（如鼻咽或

咽喉擦拭液、痰液或下呼吸道抽取液等）分離並鑑定出新型冠狀病毒，或臨床

檢體新型冠狀病毒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者為確診個案。 

二、調查方法 

(一) 個案調查 

2021 年 6 月疾管署接獲通報時，回溯自 2021 年 5 月 11 日起，全國

確診個案疫調資料具該農產公司活動史者，定為此群聚事件之相關個案。

2021 年 6 月 19 日疾管署臺北區管制中心會同地方政府衛生局前往現場

實地調查，並調閱 A 市場及 B 市場人員名冊及場地平面圖，以釐清各

確診者從業位置、進出貨物動線及進行交易拍賣之模式等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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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接觸者調查、匡列及處置 

依據指揮中心於 2021 年 5 月 27 日修訂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疫情調查及接觸者追蹤指引」[1]進行接觸者匡列。另衛生單位評估該

職場之傳播風險，擴大職場接觸者匡列範圍：以確診攤商所在位置為

中心，鄰近九宮格範圍（約 2 公尺，圖一）內之攤商亦列為密切接觸者，

進行居家隔離；非在九宮格範圍內之攤商，實行自我健康監測。「密切

接觸者」詳細分類如下： 

1. 職場接觸者：確診攤商所在位置九宮格內鄰近攤商，或在確診者發病前

3 日起至隔離前，無適當防護下，曾於 24 小時內累計大於 15 分鐘之面

對面接觸之市場從業員工或市場相關批發商、送貨員等。 

2. 家戶接觸者：在確診者發病前 3 日起至隔離前，無適當防護下，曾於 24

小時內累計大於 15 分鐘之面對面接觸之家屬。 

3. 其他接觸者：在確診者發病前 3 日起至隔離前，無適當防護下，曾於 24

小時內累計大於 15 分鐘之面對面接觸之友人或其他人員。 

以上對象，經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，依據指引進行居家隔離（至

最後暴觸日後 14 日止），並於匡列及解除隔離時進行 SARS-CoV-2 PCR

採檢。 

(三) 職場擴大篩檢 

1. 相關人員造冊及篩檢：就內部員工、攤商、駐在員、批發商、相關從

業人員等全面進行篩檢，並鼓勵市場周邊攤商進行篩檢。 

2. 開設篩檢站：於 A 市場、B 市場及兩市場周邊共設立 5 處篩檢站，並

由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進駐服務。 

圖一、確診攤商九宮格範圍匡列示意圖，橘色為確診攤商位置，

綠色範圍列為密切接觸者。 

 

三、調查結果 

2021 年 6 月 19 衛生單位接獲通報時，於該農產公司轄下 A、B 兩市場

相關確診病例為 66 例。因兩市場位於不同行政區，又至現場調查時，該公司

主管表示 A 市場及 B 市場之員工於 5 月 15 日實施分區上班，且兩市場攤商

間並無交集，故此群聚事件以 A 市場及 B 市場分述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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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A 市場：A 市場為開放式空間，有拍賣區及攤商（零批）區，攤商初估約

600 攤。經回溯個案疫調資料發現，首例個案為蔬菜拍賣員，為疫情熱區

之居民，於 5 月 14 日發病，5 月 20 日確診，後續繼有批發商及攤商確

診，最後一名發病個案為 7 月 22 日發病，7 月 23 日確診。期間共累計

105 例確診個案（圖二）。 

(二) B 市場：B 市場為 5 層樓建築，地下二、三樓為停車場，地下一樓為冷藏

庫區及停車場，一樓為蔬果零批場、二樓為拍賣場、三樓設有參觀步道、

四樓為果菜包裝配送中心、五樓為辦公室及區民活動中心。B 市場首例個

案為攤商，於 5 月 25 日發病，5 月 27 日研判確診，截至 7 月 17 日，計

有 24 例確診個案，主要多為四樓果菜包裝配送中心之員工(n=24)（圖二）。 

 

 
圖二、2021 年 5 月至 7 月某農產運銷公司 A 市場及 B 市場 COVID-19 群聚事件流行

曲線圖（A 市場 n=105，B 市場 n=24） 

備註：分類說明如下： 

1. 駐在員：由臺灣四大共同運銷團體（農會、國聯社、農聯社及青果社）派駐於批發

市場的人員。 

2. 員工：執行市場蔬果拍賣工作、理貨及行政工作人員。 

3. 相關從業人員：司機、捆工、清潔工等人員。 

4. 攤商：於市場中設有零批攤位，供予承銷業者進行銷售。 

5. 批發商：參加蔬果拍賣、競價承購、轉售等工作者。 

6. 足跡：非屬上述範圍，曾於可傳染期或潛伏期間前往 A 市場或 B 市場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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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兩市場確診個案基本資料如表一。由 129 位確診者採檢原因進行分析，

公衛介入（6 月 19 日）前 A、B 兩市場確診人數共 66 名，其中 52 名(79%)

為因症就醫，3 名(5%)為接觸者採檢、11 名(17%)經篩檢確診；公衛介入後

確診人數共 63 名，其中 14 名(22%)為因症就醫，6 名(10%)為接觸者採檢、

43 名(68%)經篩檢確診。 

 

表一、2021 年 5 至 7 月農產公司 COVID-19 確診個案基本資料 (n=129) 

 A 市場 n=105 B 市場 n=24 總計 n=129 

性別  

男 65 (62%) 7 (29%) 72 (56%) 

女 40 (38%) 17 (71%) 57 (44%) 

年齡(年)  

中位數 52 55 53 

範圍 16~77 15~76 15~77 

身份別  

員工 13 (12%) 18 (75%) 31 (24%) 

批發商/供應商 30 (29%) 1 (4%) 31 (24%) 

駐在員 1 (1%) 0 (0%) 1 (1%) 

攤商 49 (47%) 1 (4%) 50 (39%) 

其他從業人員 7 (7%) 0 (0%) 7 (5%) 

足跡 1 5 (5%) 4 (17%) 9 (7%) 

症狀 2  

有 66 (63%) 14 (58/%) 80 (62%) 

無 39 (37%) 10 (42%) 49 (38%) 

採檢原因  

因症就醫 55 (52%) 11 (46%) 66 (51%) 

接觸者採檢 7 (7%) 2 (8%) 9 (7%) 

篩檢 43 (41%) 11 (46%) 54 (42%) 

註 1：指非該職場從業人員但潛伏期或可傳染期曾有 A 市場或 B 市場之活動史。 

註 2：採檢時是否有症狀。 

 

(三) 接觸者匡列及採檢結果： 

1. A 市場 105 名確診個案累計匡列 405 名接觸者，其中家戶接觸者 217 名

(54%)；職場接觸者 170 名(42%)；其他接觸者 18 名(4%)。388 名接觸

者曾進行PCR採檢(96%)，其中60名陽性確診。家戶接觸者陽性率24%；

職場接觸者陽性率 5%；其他接觸者陽性率 6%。 

2. B 市場 24 名確診個案累計匡列 71 名接觸者，其中家戶接觸者 56 名

(79%)；職場接觸者 13 名(18%)；其他接觸者 2 名(3%)。56 名接觸者曾

進行 PCR 採檢(79%)，14 名陽性確診。家戶接觸者陽性率 23%；職場

接觸者陽性率 8%；其他接觸者無人確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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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職場擴大篩檢： 

1. 因自 6 月 24 日起人員需持有 3 日內快篩陰性證明者，方能進入 A 市場

及 B 市場，至 6 月 27 日兩市場累計篩檢 5,124 名人員，其中 17 名 PCR

陽性（陽性率 0.3%）。 

2. 7 月 1 日至 7 月 14 日設於兩市場及其周邊之篩檢站，篩檢人數計 14,195

人次，其中 32 名 PCR 陽性（陽性率 0.2%），其中 13 名為新確診之

個案，19 名為舊案（採檢前 3 個月內曾確診過）。 

四、應變處置 

(一) 風險對象管理： 

1. 市場內所有相關活動人員進行造冊，並針對確定病例及可能與其有

接觸之人員暫停工作，並請確實配合疫情調查。 

2. 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之人員應進行居家隔離及採檢，包含曾與指標

個案於同一攤商營業場所內工作者、相鄰攤商所有工作者及經疫情

調查後匡列之人員。 

3. 加強非密切接觸者之造冊列管人員健康監測，且應至少監測至最後

一名確定病例離開該市場後次日起 14 天止。 

4. 造冊列管人員在篩檢陰性後，應接種 COVID-19 疫苗。 

(二) 風險區域管理： 

1. 經衛生主管機關依疫情調查後判定之高風險區域，應至少暫停營業 3 天，

完成環境清潔消毒後方可重新營業。 

2. 提高高風險區域之環境清潔消毒頻率，至少為 1 天 2 次（含）以上，並

持續至最後一名確定病例離開該市場後次日起 14 天止。 

3. 於確定病例可傳染期內，有共同區域活動之其他人員（非密切接觸者），

應安排每 3–7 天進行 1 次 SARS-COV-2 篩檢，並持續至最後一名確定

病例離開該市場後次日起 14 天止。 

(三) 營運降載措施： 

1. 一般營業日中，A、B 市場人數約佔最大容留人數 80%–100%（含一般

消費者），當攤商或市場其他工作人員出現 1例COVID-19確定病例時，

應降載最大容留人數至 75%。 

2. 如出現 COVID-19 確定病例群聚事件，應降載最大容留人數至 50%；

攤商最大營業數應降載至 75%。 

3. 倘因場地空間受限，得透過延長拍賣時間、分時段、分區等方式降載

運作，降低傳播風險。 

4. 降載措施應實施至最後一名確定病例離開該市場後次日起 14 天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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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及建議 

本事件為我國首起發生於批發市場之 COVID-19 群聚事件，本案發展之初，與

國內本土疫情爆發時間點重疊，且 A 市場座落於疫情熱區，因此難以釐清特定感

染源或傳播鏈。加上市場是人口聚集處，每天南來北往人流龐大，這些原因都讓接

觸者匡列及相關工作人員造冊非常困難。 

然而，批發市場為提供民生物資、食物供應之重要營業場所，該場所無法像其

他場所一樣，發生確定病例即停止營業，如停止營業將導致影響民生食品供應受到

中斷。此次群聚事件發現時，除了要確保該場域能在最低風險下持續營運，讓確診

者及相關接觸者進行採檢及隔離外，主管機關（農委會）亦要求入場者須持 3 日內

檢驗陰性證明。後續對該職場之從業人員（未感染者）實行疫苗接種後，則改以疫

苗接種證明為通行證，以維持市場持續運作。 

公衛端在評估本案市場運營模式及貨物進出口動線，並參考國際相關文獻及

指引後[2–4]，立即採取如減少市場出入口，重新劃定人員動線及分流，管制人數總

量及單位時間與人數等降載措施。並於各出入口落實體溫量測及實聯制登錄，監測

入場人員。而入場工作人員也應確實佩戴如口罩等個人防護裝備，場域增設洗手設

備，並定時環境消毒，以降低場域傳播風險。為因應本事件的發生，指揮中心與農

委會亦共同制定「批發市場防疫管理措施建議指引」供管理單位、從業人員及採購

人員遵循辦理[5]。 

為早期發現個案，此次事件在公衛介入後，對於確診者職場及家戶之接觸者，

其匡列時即進行採檢，另擴大對於同性質之從業人員或周邊攤商等進行篩檢，主動

發現個案，並將感染者即早隔離而阻斷傳播鏈，以減低無症狀感染者出入該場所之

可能性。另為增加篩檢可近性，亦於該場所設立篩檢站，供市場從業人員每 3–7 天

進行 1 次篩檢[5]。 

過往研究顯示 COVID-19 有相當比例感染者為無症狀，且有傳播 SARS-COV-

2 的能力[6]。此次事件 38%確診個案於確診當時為無症狀。進一步分析發現，本次

群聚案件在衛生單位介入後，確診者來源為因症就醫者，佔比由 79%下降至 22%，

轉為以接觸者採檢及擴大篩檢為主(78%)，由此可知無症狀感染者佔相當之數量，

主動或定期篩檢可即早發現個案、降低無症狀感染者之傳播風險[7]。 

本次事件在中央跨部會合作、地方衛生局積極調查及該農產公司全力配合下，

隨著本土疫情趨緩，此群聚事件也於 7 月 22 日後未有新增個案。建議類似場域或

公司應參考「批發市場防疫管理措施建議指引」，訂定其防疫計畫書，並落實相關

防疫措施之執行，以降低疫情於市場之發生機率與規模，及社區傳播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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